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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保核查情况的函（

环函〔2007〕333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按照我局《

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

护核查的规定》（环发〔2003〕101号）（以下简称“101号文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油股

份”）向我局申请上市环保核查。河北省等13省环保局分别

对该公司核查范围内的企业进行了环境保护初步核查并出具

了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中石油股份进行了核查，并于9

月1日至10日在我局和相关省环保局的网站上进行了公示，公

示期间未接到举报或投诉。现将核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

核查范围 根据中石油股份《关于请求出具中国石油天然气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环境保护核查意见的函》（石油安函字

〔2007〕60号）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环境

保护核查报告》，该公司环保核查范围内的企业为从事采矿

、石化行业的36家企业，其中采矿企业13家，石化企业23家

。该公司申请上市募集资金拟投向长庆油田原油产能建设项

目等6个项目。核查范围内企业概况见附件。 （二）具体核

查情况 1、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情况 该公司

建设项目依法执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

”制度；6个募集资金投向项目依法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 2、排污许可证制度执行情况 由于黑龙江省、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尚未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个别地市没有办理排

污许可证业务，因此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等14家企业没有

排污许可证；吉林省环保局出具证明，称吉林油田分公司、

吉林石化分公司、前郭石化分公司这3家企业的排污许可证在

核发中；其它19家企业均取得了排污许可证。 企业均依法缴

纳了排污费。 3、达标排放执行情况 根据中国石油环境监测

总站提供的监测报告，2004～2006年36家企业的废气和废水污

染物均能满足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要求。 4

、工业固废和危险废物依法处理处置情况 根据提供的材料，

各企业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均依法处理处置。 5、投产

企业环保设施稳定运转率达到95％以上。 6、产品及生产过程

中不含有或使用国家法律、法规、标准中禁用的物质以及我

国签署的国际公约禁用的物质。 7、募集资金投向项目符合

产业政策和环保要求，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提高资源

综合利用率。 鉴于以上情况，同意中石油股份通过环保核查

。 特此函告。 附件：核查范围内企业概况 二○○七年九月十

二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